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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鐵局洽請具專業能力之工業技術研究院，針對 EMU500 及 1200 型列車，做「臺鐵車廂環境

磁場影響量測評估規劃」，俟有具體量測結果，當即向社會大眾說明軌道車輛低頻電磁波問

題，及鐵路車輛車廂電磁波量測作業方式、標準。 

二、臺鐵局將列車第 1 節車廂指定為「晨（夜）間 女性優先車廂」，目前實施中計有通勤電聯車

（動力車）、普快車（非動力車）等，主要係考量該節車廂靠近車長室，便於車長及乘務人

員就近照料，未來專用車廂之位置，將依電磁波量測結果妥適因應。 

（一二○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欣瑩建請衛生署與健康保險局考量量能收費

與收費可行性，研議其他擴大健保費基之辦法，如家戶總所得

制，以最大程度解決一代健保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

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788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5-728） 

徐委員就建議衛生署及中央健康保險局考量量能收費與收費可行性，研議其他擴大健保費基

之辦法，如家戶總所得制，以最大程度解決一代健保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健保財務的健全與否，著實影響台灣健保制度未來能否持續經營的關鍵因素，此次二代健保財

務改革的重點係本於擴大費基、提升公平性之精神，於維持現行保險費計收方式下，另針對

雇主支付受雇者薪資所得與投保金額之差額，及保險對象於所屬投保單位領取超過當月投保

金額 4 倍部分之獎金、兼職所得、執行業務收入、股利所得、利息所得、租金收入等外界普

遍認為應納入計費之其他所得（收入），計收補充保險費，並明確規範政府財務責任，使負

擔更趨公平合理。採用這種方式，除可以維持既有之穩健收費方式與財源外，尚可因擴大費

基而增加健保收入、強化公平性，並減輕一般保險費調漲壓力，應該是較好的一種選擇。 

二、有關外界反映，因利息扣取補充保險費之扣費門檻過低，衍生拆單現象；使銀行業成本增加，

本署已研議將單次給付之扣費門檻調整至 5 千元，使絕大多數弱勢群體不致成為補充保險費

之扣繳對象；另本署已與銀行界會商，對於其建議事項，將在適法之原則下，儘可能朝簡政

便民之方向規劃，例如達某一金額（如 2 萬元）以上之利息才由銀行扣取保費，未達者，則

由銀行於次年 1 月底前，將應扣費之明細資料送健保局，統一開單通知繳費，以減輕銀行業

之扣費成本。 

三、雖然補充保險費制度之設計，外界仍有質疑，惟本署已積極就相關問題研議處理方式或解決之

道，俾二代健保能順利實施，收取補充保險費制度雖未臻完美，惟與現制相較，確實已朝更

公平、合理的方向改革。二代健保費基雖未能一次擴大到家戶總所得制，但已經將大部分可

以掌握，卻未列入計費之所得（收入），納入補充保險費收取，目前費基已包括 9 成以上的

綜合所得，故二代健保保險費之計費基礎已朝總所得為費基之方向邁進。未來，並將隨稅制

之改革，而將可以掌握且未納入計費之其他所得（收入）逐步納入，以提升公平性。 


